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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成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剑波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５１

电子信箱

ｃｏｍｐｌａｎｔ＠ｃｏｍｐｌａｎｔ－ｌｔｄ．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６７４，２６４，８８１．４４ １，０３８，３９３，２０１．６０ ６１．２４％ ９３５，８６８，１３５．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３，７４２，１０６．４０ －１１，００３，６８５．０５ ４９７．５２％ ７，９２１，９０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４３，７３４，７５７．５１ －１１，４０８，３１９．２３ ４８３．３６％ ８，４２８，８８９．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４２，２４３，３９８．２８ １５５，６１０，０００．３６ ２４８．４６％ －１３０，６８４，７４６．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８ －０．０３７ ５００％ ０．０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８ －０．０３７ ５００％ ０．０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９９％ －１．２７％ ６．２６％ ０．９％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１，６６５，８５５，０１８．７１ １，１８５，１８３，５７９．６３ ４０．５６％ １，０８８，２３８，７５６．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８９９，３１２，４３１．５３ ８５３，９４１，９６８．８６ ５．３１％ ８７３，８１０，９２７．３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３８

，

３６５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第

５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

数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成套设备

进出口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０．０９％ １４８

，

２５２

，

１３３ ２９

，

４３６

，

０３３ ０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６％ ７６３

，

３００ ０ ０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０％ ６０５

，

８０１ ０ ０

黎旭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５９４

，

４８７ ０ ０

杨敬堂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４７８

，

５１６ ０ ０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１６％ ４７１

，

３２３ ０ ０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融

新

７６

号资金信

托合同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１５％ ４４３

，

７００ ０ ０

中国出国人员

服务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４％ ４０５

，

１９１ ０ ０

杨少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４０２

，

１２８ ０ ０

金东香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３８８

，

１５０ 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

集团

）

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与上一年度相比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７，４１４．４１ １０３，８２１．３０ ６１．２５％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５０，１３２．６３ ９４，４５９．４９ ５８．９４％

期间费用

６，８０３．４９ ８，００９．６８ －１５．０６％

营业利润

６，４１７．７１ －１，５１２．６７ ５２４．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４，３７４．２１ －１，１００．３７ ４９７．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２２４．３４ １５，５６１．００ ２４８．４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３，９６５．０８ １４，３３３．７０ ２７６．４９％

１．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６３

，

５９３．１１

万元，增长了

６１．２５％

，主营业务成本比去年同期

增加

５５

，

６７３．１４

万元，增长了

５８．９４％

，主要原因是公司孟加拉沙迦拉化肥厂项目和埃塞肯色糖厂两大成套

项目本年度生效实施，按照进度确认了项目收入和成本；

２．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

１

，

２０６．１９

万元，减少了

１５．０６％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美元汇率波动

较小，汇兑损失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３．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５

，

４７４．５８

万元，增长了

４９７．５２％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

两大成套项目确认了较大的项目利润，对公司业绩贡献较大；

４．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８

，

６６３．３４

，增加了

２４８．４６％

，主要原因是本

年度公司两大成套项目顺利实施，按照合同约定收到了项目结算款项。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３，００４．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９，３５５．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１，０２７．５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5.38%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３）＝（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组建中

吉阿克

－

喀佳斯造纸有限

责任公司项目

否

５，６８９．００ ５，６８９．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１２．５０ ６５．２６％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５，６８９．００ ５，６８９．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１２．５０ － － ０．０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有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 －

合计

－ ５，６８９．００ ５，６８９．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１２．５０ － － ０．０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

项目

）

截止报告期末

，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２０２８．２５

万元人民币

，

为中吉造纸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应投未投的流动资金余额

，

未投入的原因主

要为

：

因吉方迟迟未按股比将其应承担的

“

流动资金

”

投入

，

故我方也因此未将本部分

“

流动资金

”

投入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索引 页码

鉴证报告

关于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Ａ

股

７０００

万股， 实际募集资金

５３

，

００４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后）。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５１

，

０２７．５０

万元。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２０

，

１９５

，

６７８．０３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增加

８７

，

７２１．１０

元，银行账户函证费及手续费支出

８６０．００

元，无其他增减、使用变动情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

２０

，

２８２

，

５３９．１３

元，全部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严格执

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８０００５３００３６１５ ２０

，

２８２

，

５３９．１３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一、（三）。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无需要报告的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问题。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Ａ６０１４－１－４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成股份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中成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

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保证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

上，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

－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 以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

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中成股份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

的《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中成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中成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

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董事会五届十六次会议通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北京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

楼

２０１

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八名，董事刘艳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董

事胡东海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５０％

以上，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邹宝中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由主持人计票并宣布表决结果。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３

年重点工作计划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

反对）；

二、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三、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四、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五、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６

，

２６７

，

１６６．１９

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形

成的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０

，

５４５

，

１１８．２０

元，本次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２５

，

７２２

，

０４７．９９

元，建议按如下方式

分配：

１

、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

，

６２６

，

７１６．６２

元；

２

、本次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１

，

０９５

，

３３１．３７

元，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９

，

５９８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人民币现金

０．７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３７６

，

７３１．３７

元结转下年度分配。

六、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为：

（

１

）分配次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年末一次分配；

（

２

）分配比例：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用于股利分配的比例为

３０％

—

５０％

；

（

３

）分配形式：采用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的方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具体利润分配政策视实际情况由董事会提出方案报请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公司董事会

保留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调整利润分配方案的权利。

七、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八、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九、关于审议《公司内控制度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十、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

权、零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十一、关于审议续聘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同意继续聘请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常年法律顾问。

十二、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六

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关联董事刘艳女士、胡东海先生、苏晔先生对本次表决进行了回避；

详见同日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告》

十三、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十四、关于提议召开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

权、零票反对）。

根据《公司章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决议的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１２

项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同时，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

告的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预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

查，意见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正常，审批及履行程序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项目是必要的；

３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４

、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

独立董事：陈重、马朝松、刘丹萍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简称“

５６

号文”）以及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简称“

１２０

号文”）的精神，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执行通知

规定的外对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有关说明和意见如下：

１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２

、报告期内，没有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对照相关规定，经我们认真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

５６

号文和

１２０

号文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维护了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

独立董事：陈重、马朝松、刘丹萍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独立董事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自我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４６２

号）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

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进行核查后，意见

如下：

一、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

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公司根据基本规范、评价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和事项， 均已

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

三、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内控制度执行

和监督的实际情况。 希望公司的内部控制与公司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和风险水平等相适应，并

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 未来，公司将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强化内部

控制监督检查，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独立董事：陈重、马朝松、刘丹萍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我能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的若干规定》、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股东大会》的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义务，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不断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切实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章程》

的有关要求，现将本人

２０１３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述职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２０１２

，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９

次，其中

８

次以现场形式召开，其他则采取传真表决的方式举行，在

８

次

现场形式召开的董事会中，我全部亲自参加。 我对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的所有议案，全部投了赞成票，没

有反对、弃权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以现场方式共召开了

３

次股东大会，我亲自列席了会议。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传真方式举行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

行申请保函授信的议案》。 我投了赞成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管理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２

年

重点工作建议报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

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内控制度自我评估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续聘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 以

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并对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按照证监会有关通知的规定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同

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

２

）报告期内，没有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对照相关规定，经我们认真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

５６

号文件和

１２０

号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维护了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

我就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阅，我认为：

（

１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

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

２

）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

行，并且活动各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因此，

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

３

）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内控制度执行

和监督的实际情况。希望公司今后继续进一步增强内控管理的风险意识，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自查，不断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确保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我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安排》发表如下

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正常，审批及履行程序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项目是必要的；

（

３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４

）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在孟加拉开立银行账户以及设立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分公司的议案，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

票。

同时，我认为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报告客观、公允。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了 《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相关制度、修订《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向交

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等议案，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举行，审议了修改《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推荐大连中成进出口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和第四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选、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经营管理工作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报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我认为上述报告客观分析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对上述两个

报告投了赞成票，并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同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２

、报告期内，没有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对照相关规定，经我们认真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

５６

号文件和

１２０

号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维护了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

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接管中成集团驻埃塞俄比亚代表处、公司“稽核部”更

名为“内控审计部”、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提议召开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增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天津分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核销、向招商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我认为三季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报告客观、公允。

三、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１

、对公司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核查，保证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

及时性，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督促公司加强自愿性信息披露，切实维护了股东、特别是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度一季度报告、半年报、三季度报告对公司信息的披露真实、及时、

完整，切实保护了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

２０１２

年度的年报将按相关监管要求予以披露。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本人认真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 对每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和有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

核，独立、审慎地行使了表决权。 对公司财务运作、资金往来、日常经营情况，我认真听取公司相关人员汇

报，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动态，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行使职权，并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向年审注册

会计师了解了公司的年度审计情况。

３

、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我认真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与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特别是证监会和深交所今年新出台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加深对相关法规，尤其是涉及

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切实加强和提高对公司和投资

者，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能力。

四、日常工作情况

１

、我对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核查，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规范运作，实际治理状况与中国证监会

有关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差异。 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一季度报告、半年报、三季度财务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我

认为当期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

、针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关联往来、对外担保等情况，我听取相关人员汇报，主动进行

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的情况和资料，积极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促进公司董事

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３

、

２０１２

年，公司运作规范，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均履行了

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年度，我没有提议召开董事会、没有提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没有提议独立

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情况。

２０１３

年，我将继续本着谨慎、诚实的原则，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对独立董事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忠实、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

职责和义务，为客观公正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促进公司稳健经营发挥积极

作用。

以上报告，请各位董事审议。

独立董事：刘丹萍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我能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的若干规定》、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股东大会》的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义务，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不断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切实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章程》

的有关要求，现将本人

２０１３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述职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９

次，其中

８

次以现场形式召开，其他则采取传真表决的方式举行，在

８

次现场形式召开的董事会中，我全部亲自参加。 我对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的所有议案，全部投了赞成票，

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以现场方式共召开了

３

次股东大会，我亲自列席了会议。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传真方式举行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

行申请保函授信的议案》。 我投了赞成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管理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２

年

重点工作建议报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

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内控制度自我评估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续聘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 以

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并对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按照证监会有关通知的规定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同

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

２

）报告期内，没有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对照相关规定，经我们认真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

５６

号文件和

１２０

号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维护了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

我就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阅，我认为：

（

１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

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

２

）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

行，并且活动各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因此，

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

３

）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内控制度执行

和监督的实际情况。希望公司今后继续进一步增强内控管理的风险意识，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自查，不断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确保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我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安排》发表如下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正常，审批及履行程序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项目是必要的；

（

３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４

）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在孟加拉开立银行账户以及设立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分公司的议案，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

票。

同时，我认为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报告客观、公允。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了 《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相关制度、修订《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向交

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等议案，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举行，审议了修改《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推荐大连中成进出口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和第四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选、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经营管理工作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报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我认为上述报告客观分析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对上述两个

报告投了赞成票，并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同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２

、报告期内，没有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对照相关规定，经我们认真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

５６

号文件和

１２０

号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维护了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

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接管中成集团驻埃塞俄比亚代表处、公司“稽核部”更

名为“内控审计部”、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提议召开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增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天津分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核销、向招商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我认为三季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报告客观、公允。

三、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１

、对公司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核查，保证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

及时性，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督促公司加强自愿性信息披露，切实维护了股东、特别是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度一季度报告、半年报、三季度报告对公司信息的披露真实、及时、

完整，切实保护了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

２０１２

年度的年报将按相关监管要求予以披露。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本人认真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 对每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和有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

核，独立、审慎地行使了表决权。 对公司财务运作、资金往来、日常经营情况，我认真听取公司相关人员汇

报，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动态，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行使职权，并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向年审注册

会计师了解了公司的年度审计情况。

３

、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我认真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与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特别是证监会和深交所今年新出台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加深对相关法规，尤其是涉及

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切实加强和提高对公司和投资

者，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能力。

四、日常工作情况

１

、我对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核查，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规范运作，实际治理状况与中国证监会

有关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差异。 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一季度报告、半年报、三季度财务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我

认为当期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

、针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关联往来、对外担保等情况，我听取相关人员汇报，主动进行

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的情况和资料，积极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促进公司董事

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３

、

２０１２

年，公司运作规范，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均履行了

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年度，我没有提议召开董事会、没有提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没有提议独立

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情况。

２０１３

年，我将继续本着诚信与勤勉的精神，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对独立董事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法律

法规所赋予的权利，更加尽职尽责地履行独立董事义务，维护公司和股东，尤其关注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受损害。

以上报告，请各位董事审议。

独立董事：陈重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我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

干规定》、深交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股东大会》的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义务，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不断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切实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章程》

的有关要求，现将本人

２０１２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述职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９

次，其中

８

次以现场形式召开，其他则采取传真表决的方式举行，在

８

次现场形式召开的董事会中，我亲自参加

７

次，委托出席

１

次。 我对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的所有议案，全部

投了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以现场方式共召开了

３

次股东大会，我亲自列席了会

议。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传真方式举行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

行申请保函授信的议案》。 我投了赞成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管理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２

年

重点工作建议报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

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内控制度自我评估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续聘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 以

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并对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按照证监会有关通知的规定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同

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

２

）报告期内，没有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对照相关规定，经我们认真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

５６

号文件和

１２０

号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维护了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

我就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阅，我认为：

（

１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

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

２

）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

行，并且活动各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因此，

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

３

）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内控制度执行

和监督的实际情况。希望公司今后继续进一步增强内控管理的风险意识，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自查，不断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确保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我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安排》发表如下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正常，审批及履行程序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项目是必要的；

（

３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４

）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在孟加拉开立银行账户以及设立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分公司的议案，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

票。

同时，我认为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报告客观、公允。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了 《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相关制度、修订《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向交

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等议案，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举行，审议了修改《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推荐大连中成进出口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和第四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选、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经营管理工作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报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我认为上述报告客观分析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对上述两个

报告投了赞成票，并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同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２

、报告期内，没有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对照相关规定，经我们认真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

５６

号文件和

１２０

号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维护了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

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接管中成集团驻埃塞俄比亚代表处、公司“稽核部”更

名为“内控审计部”、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提议召开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增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天津分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核销、向招商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等议案。 以上议案我均投了赞成票。

我认为三季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报告客观、公允。

三、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１

、对公司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核查，保证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

及时性，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督促公司加强自愿性信息披露，切实维护了股东、特别是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度一季报、半年报、三季度报告对公司信息的披露真实、及时、完

整，切实保护了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

２０１２

年度的年报将按相关监管要求予以披露。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本人认真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 对每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和有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

核，独立、审慎地行使了表决权。 对公司财务运作、资金往来、日常经营情况，我认真听取公司相关人员汇

报，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动态，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行使职权，并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严格按照北

京证监局的要求，与年审注册会计师团队进行了细致的沟通，提出了应该关注的年度审计重点，并深入持

续了解了公司的年度审计情况。

３

、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我认真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与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特别是证监会和深交所今年新出台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加深对相关法规，尤其是涉及

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切实加强和提高对公司和投资

者，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能力。

四、日常工作情况

１

、我对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核查，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规范运作，实际治理状况与中国证监会

有关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差异。 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一季报、半年报、三季度财务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我认为

当期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

、针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关联往来、对外担保等情况，我听取相关人员汇报，主动进行

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的情况和资料，积极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促进公司董事

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３

、

２０１２

年，公司运营情况良好，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均履

行了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年度，我没有提议召开董事会、没有提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没有提议

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情况。

２０１３

年，我将继续本着诚信与勤勉的精神，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对独立董事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法律

法规所赋予的权利，更加尽职尽责地履行独立董事义务，维护公司和股东，尤其关注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受损害。

以上报告，请各位董事审议。

独立董事：马朝松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２

区

８

号楼

６

层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监事会的法定

人数，本次监事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３

年重点工作计划报告》等议案，并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形成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如下：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３

年重点工作计划报告》等议案，形成了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３

年重点工作计划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政策》（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十、审议通过《公司内控制度自我评价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公司监事会审议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根据《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有关要求，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

健全了涉及公司经营管理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同时，公司建立了完

整的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内控审计部门及相关人员配备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监督与执

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内部重点控制活动规范、合法、有效，未发生违反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及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

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完善和运行的实际情况。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

票反对）；

十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三票同

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监事会审阅了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根据《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

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

配套指引》的有关要求，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涉及公司经营

管理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同时，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组织机

构，内控审计部门及相关人员配备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监督与执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内部

重点控制活动规范、合法、有效，未发生违反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

形。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体系建立、完善和运行的实际情况。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公司监事签字：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

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召开。

３

、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９

：

００－９

：

３０

报到），会期半天。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北京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２０２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２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３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４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５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６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７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８

）关于审议《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９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深圳巨潮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过披露， 公告名称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参加会议，持持股凭证（股东账户卡和托管股票凭证）及个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

１６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１００２

室。

传真方式登记：传真：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８８

信函方式登记：

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联系人：何剑波、尚巾

４

、登记办法：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

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剑波、尚巾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０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８８

联系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二区

８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附件：（注：本表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

号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

《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

《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６

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政策

》

的议案

７

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８

关于审议

《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

的议案

９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注：

１．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

准，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

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

在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关联方预计将发生关联交易的分析基础上，对

２０１３

年度可能与关联方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

交易的情况预计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发生额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实际发生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提供劳务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上

海公司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接受劳务

中成国际运输公司

６７９

６９７．８

８１

８１

２％

北京中成海达进出口有

限公司

１２．５ ０ ０

丹东卡姆莱特贸易有限

公司

６．３ ０ ０

出租资产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上

海公司

６３ ６３ ６３ ６３ ７％

资金结算及利息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５，２０８ ３５，２０８ ５３％

合计

５０，７７５．８ ５０，７７５．８ ３５，３６７ ３５，３６７

（一）

２０１２

年预计本公司通过中成国际运输公司办理运输，支付运费

６７９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８１

万元。

差异原因是本公司成套项目设备发货推迟，通过中成国际运输公司代理运输的业务规模没有达到预期。

（二）

２０１２

年预计本公司接受北京中成海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劳务

１２．５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０

万元。 差异

原因是业务尚未开展，没有接受相应的劳务。

（三）

２０１２

年预计本公司接受丹东卡姆莱特贸易有限公司劳务

６．３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０

万元。 差异原

因是业务尚未开展，没有接受相应的劳务。

（四）

２０１２

年预计本公司通过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资金结算，交易金额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发

生额为

３５

，

２０８

万元。 差异原因是公司成套项目通过项目专户结算，通过财务公司办理的资金结算未达到

预期。

二、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预计发生额

（

万元

）

上年实际发生额

销售商品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

集团

）

总公司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０

提供劳务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上海公司

１５ １５ １５

接受劳务

中成国际运输公司

５，０５９

５，１１９

８１

北京中成海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６０ ０

出租资产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上海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３

资金结算

及利息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５，２０８

合计

５７，７３４ ５７，７３４ ３５，３６７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义

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９

号

主营业务：承担我国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和对外提供一般物资援助；受援国偿还经济援助贷款物资的

进口、转口；承包各类境外工程和境内外资工程；房屋建筑物工程施工总承包；代理进出口业务；成套设备

的进出口和经贸部批准的其他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或代理技术进出口及从事“三来一补”业务；已建成的

经济援助项目的维修、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零配件的供应；进出口商品的储运和国际货代；向境外派遣

各类技术劳务人员；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母公司

２．

北京中成海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冰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二号京信大厦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

３．

中成国际运输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克非

注册资本：

２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９

号

主营业务：承办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定舱、配载、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

箱、报关、报验、保险、短途运输、国际多式联运服务及咨询服务；物资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

４．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上海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伟良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５３

号

３

楼

主营业务：成套设备进出口，承担对外经援项目及维修，变更改造、零配件等物资供应和一般物资援

助、三类进口商品、受援国还贷物资，内贸、仓储，运输、对外派遣劳务、经批准的商品出口。

与本公司关系：同一母公司

５．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华

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１４７

号

９

层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委托证券投资除外）；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

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销售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出租资产、资金结算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和公允的协商价格为

定价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发挥公司及关联人各自的优势， 有利于公司及关联人资产的充分利用，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关联交易的审核审议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刘艳女士、胡东海先生、苏晔先生回避表决，由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

表决。

（二）上述议案已事先得到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正常，审批及履行程序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项目是必要的；

３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４

、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

七、关联交易的签署情况

已签订的租赁协议，继续执行。 未签订协议的提供劳务的交易，待交易发生时，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

协商签订协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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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说明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

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Ａ６０１４－４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成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

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Ａ６０１４－１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工作

备忘录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号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资金占用及清欠方案的披露和报送要求》的要求，中成股份公

司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中成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以下简

称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中成股份公司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

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中成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

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除对中成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以及将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我

们审计中成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时中成股份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

容进行核对外，我们没有对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执行任何附加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成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

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中成股份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

○

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